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263號

原      告  新意盛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學毅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宜律師

被      告  陳亭蓉  

訴訟代理人  周弘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4,625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7，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4,625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1日承作訴外人杰奇建設有限公司（下

稱杰奇公司)「閱好書房」建案(坐落：臺中市○○區○○段

000○00000地號土地)預售屋銷售業務，為順利推動銷售業

務，原告委任被告為銷售人員處理上開「閱好書房」建案預

售屋銷售工作，兩造訂有不動產銷售委託書，委任期間自11

0年8月28日至110年11月28日止，到期後展延委任期間到111

年6月30日。

　㈡被告與訴外人王姿媚於110年11月29日就「閱好書房」編號B

區第1樓N戶房地，簽訂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而在簽訂

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後之某時，被告竟逾越權限在買方房屋預

定買賣契約第36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上，擅自註

記「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 陳亭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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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9」等文字(下稱系爭附加條款)，代表建商即杰奇公

司承諾讓王姿媚無償專用其所購買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屋前

騎樓供作停車位使用。

　㈢王姿媚在113年9月5日將其購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其子即訴

外人許嘉壕，杰奇公司與許嘉壕於113年11月間對保時，許

嘉壕持被告在契約書上加註之系爭附加條款，要求杰奇公司

必須保證其所購房屋前可以專用停車，才同意配合辦理對保

手續。經原告、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在原告同意給付許

嘉壕新臺幣(下同)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

買賣契約。又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

契約解除，原告遂退還該戶之代銷費148,400元（計算式：N

1戶原始底價742萬元2％＝148,400元)，並賠償行政人員

費用損害80,000元，共計228,400元（計算式：148,400元＋

80,000元＝228,400元）予杰奇公司。原告就此部分，依民

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

　㈣另被告因銷售本件預售屋，從原告處領得銷售獎金計48,625

元【計算式：(NI戶總價820萬元－廚具14,000元－仲介費8

1,860元)6�＝48,625元】，該戶房地買賣既已解除，被告

應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返還48,625元與原告等語。

　㈤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3,025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底間，受任於原告公司擔任

「閱好書房」預售屋專案之銷售業務，依當時原告公司專案

經理楊景喬指示之行銷方式對客戶銷售預售屋，工作內容係

向客戶說明房地買賣契約書之各項約定條件及內容，並無單

獨代表公司與客戶簽約之權，此由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58

頁即附件21之具結書，除現場業務代表簽名外，尚需現場專

案經理簽名，可見被告經手之每件專案銷售業務，在與客戶

洽談簽約前均需專案經理同意，且在建設公司接待中心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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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經理主導與客戶簽約，被告對於買賣條件之議定並無任

何裁量權限。

　㈡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為1式2份，先由王姿媚在2份契約書上

簽名用印後，再由專案經理楊景喬將有買方簽名之契約書上

呈由原告公司負責人徐啟訓、杰奇公司負責人林文堂審核用

印完畢，契約即為成立。而王姿媚在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上

簽名的時間，係在110年11月29日之前，惟簽名後因遲未給

付房屋頭期款，故建設公司在審核合約後，雖已先行在房地

預定買賣契約書上用印(下稱建商保留之契約為A契約，交由

買方留存之契約為B契約)，故未將用印後之B契約交還給王

姿媚留存，而將B契約交由原告公司保留，若王姿媚未於期

間內給付頭期款，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即無法成立。

　㈢王姿媚即於110年11月29日前往接待中心，將票面金額26,00

0元支票25張、3萬元支票1張、23,000元支票5張、25,000元

支票1張，共計32張支票交付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用

以給付房屋頭期款，王姿媚並要求將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9

頁(即附件8)分管特約第3條之約定，特別加註於第36頁(即

附件5)之「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楊景喬現場表示同

意，且楊景喬告知建設公司授權銷售業務可承諾客戶，建物

1樓前空地得作為停車位使用，故楊景喬於簽收完作為頭期

款之支票後返回辦公室，欲拿取B契約交付王姿媚時，即在

辦公室內指示被告在附件5「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加

註系爭附加條款，被告當時有詢問是否也需要在A契約上加

註(A契約當時由建設公司保管)，楊景喬回以：「客戶既然

要求，就在她的契約書上幫她寫一下沒有關係」等語，此即

為系爭附加條款僅存在B契約，卻未記載在建商保管之A契約

上之緣由。被告遂聽從指示在房屋預定買賣契約附件5「汽

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為系爭附加條款，被告並無過失及

逾越授權行為，自不應承擔本件賠償及返還銷售獎金之責。

　㈢原告稱杰奇公司與買方解除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後，原告公司

退還杰奇公司代銷費148,400元，自應提出房地預定買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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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成立時，原告受領杰奇公司代銷費用148,400元之證據。

又原告賠償予杰奇公司之行政損失費用80,000元，則因該

項行政損失費用性質，非屬杰奇公司因解除房地預定買賣契

約所受損害，自非屬本件損害賠償之範圍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委任被告為銷售人員處理原告所承作杰奇公司之

「閱好書房」建案預售屋銷售工作，兩造訂有不動產銷售委

託書，委任期間自110年8月28日至110年11月28日止，到期

後展延委任期間到111年6月30日。被告與王姿媚於110年11

月29日就「閱好書房」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地，簽訂房屋暨

土地預定買賣契約，被告在買方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6頁

「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上註記系爭附加條款。嗣王姿

媚在113年9月5日將其購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許嘉壕，杰奇

公司與許嘉壕於113年11月間對保時，許嘉壕持系爭附加條

款，要求杰奇公司必須保證其所購房屋前可以專用停車，才

同意配合辦理對保手續。經原告、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

在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

房地買賣契約，業據原告提出委託銷售及廣告企劃合約書、

不動產銷售委託書、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退戶協議

書、和解協議書、支票、和解書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原告又主張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

約解除，而有違反受任人義務之事，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等

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被

告前揭加註系爭附加條款之行為，是否在原告授權同意之範

圍內？如原告未授權同意，原告所受損害之範圍為何？茲分

述如下：

　⒈被告前揭加註系爭附加條款之行為，非原告授權同意之範圍

內：

　⑴查證人即王姿媚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結證稱：「【（提示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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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99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其上『一樓前騎樓由連

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為何有如此記載？何以得

做如此記載？當初與你接洽簽訂買賣契約為何人？】當初要

買這個房子，我走進接洽中心跟陳亭蓉接洽，我的業務人員

陳亭蓉那時候跟我說，我們是一樓，不能買地下車位，但是

我們的前面是可以停車的，我當初看中的是Ｍ戶兩個就7米8

的寬度，她跟我說可以停兩台車還有機車，因此我還介紹別

人去買我的隔壁。（妳是買大樓的一樓？)對，它是夾層，

就一、二樓。（不能買地下停車位？）對。（但有騎樓？）

對，那時候我不知道是騎樓，反正陳亭蓉說我前面可以停

車，我那時候也因為金額比較多考慮很久，預售屋要建四

年，我很怕到時候會有不確定，我又找了我朋友一起買，我

和我朋友一起去的時候，我再次跟陳亭蓉確認。（第一次陳

亭蓉已經跟妳說騎樓可以停車？)對。（妳當下有簽約嗎？)

沒有，我第一次沒有簽約，是後來我又找朋友去的時候，一

起買的時候，我有簽約，之後我再找我朋友，我們一起去跟

陳亭蓉再做確認，陳亭蓉一直跟我們確認有，可是後來我看

合約書的時候，我說『這樣子寫不行，我說你們要給我正確

合理，就是我確定可以停』，所以我的合約書拿回去的時候

就已經有那些字，但是那些字是誰寫的，我不知道，我沒有

當場看。（妳的意思是一開始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並沒

有手寫的記載，但是妳就跟她說一定要記載？)在預售中心

看合約書，我沒有拿走的時候，是沒有寫的，我就離開了，

我說如果沒有那個，我就不簽約。(妳說如果沒有白紙黑字

寫上去，妳不簽約？)對，我就沒有要買，然後陳亭蓉說要

跟公司確認，可是她說她有跟公司確認，確定可以，我再去

拿合約書的時候，其實我回去沒有很注意去翻那個合約書，

我回去就是把它放著，可是等到他們有argue ，我們付預期

款給立恆建設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公司是原告新

意盛，因為跟我們簽約的是立恆建設公司。(然後如何？)我

們有一個『閱好書院』的群組，當時在付第一年、第二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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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問題，一次要付二十幾期，我是把20幾張票一起開

出去給立恆建設，我開給他們之後，我其實沒有去看，都是

過票，等到最後他們要交的時候，我還問他說我家前面的車

位，他說沒有，那只是有使用權，他說只有使用，如果管委

會有人有意見或有爭議，我們就不能停，我說怎麼跟當初說

的不一樣。(什麼叫『跟當初說的不一樣』？)跟當初業務人

員陳亭蓉跟我說的不一樣。(陳亭蓉如何跟妳說？)她說前面

可以停車，而且有使用權，可以無償使用。(妳本身有『無

償使用權』？)我們買一樓的都這樣。(買一樓的，對於前面

的騎樓都有無償使用權？)對，而且我跟我朋友一起去，我

朋友也可以作證，他本來也要跟我一起退，只是他的上面沒

有寫那些，因為他先把合約書拿走了，他上面就是沒有那些

話，所以立恆建設沒有要無償退還，我是立恆建設有無償退

還，就是我所繳出去的錢給我，再加3萬多元的補償。(妳說

一開始在簽約的時候，沒有另外手寫上去，所以妳就跟陳亭

蓉說『妳這樣沒有白紙黑字寫，我不要買』？)是。沒有寫

得很清楚，我不要買，後來她說她要跟公司問，我就回去

了。(契約呢？)我沒有拿走，我的契約都是最後拿的，而且

因為這個事情我還去了很多趟。(妳沒有拿契約走？)對。

(妳簽名了嗎？)我還沒簽，我都沒有簽，我蓋章也是最後，

我蓋章跟簽名是分兩次。(妳說沒有寫妳就不簽，然後如

何？)對，我就走了，後來銷售中心陳亭蓉就電話給我，她

有跟公司確認，確定那個車位是我們的，我就說『好，如果

妳確定我就買』，我去的時候，當下我就看到那些字。(就

如剛才給妳看的，已經有寫字在上面了？)對，我看到那些

字我當然就拿走了，我覺得這樣可以，我就買了，我就覺得

ok，以後四年就不會有爭議，我也知道他們是代銷，如果他

們走了我要找誰。(妳一開始就跟陳亭蓉說沒有白紙黑字寫

在上面，妳不要買？)對。(然後陳亭蓉跟妳說，她會問公

司？)對。(她有找誰出來處理嗎？還是她跟妳說是誰可以保

證？)其實我在銷售中心的時候，陳亭蓉進去找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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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亭蓉找主管？)對，找主管，我有看到就只有一個男生。

( 剛才這位？)不是。(是否剛才在庭的另外一位證人？)不

是。好像是立恆建設的人，因為我去跟他們解約的時候，是

那一個立恆建設的人跟我做解約。(所以至始至終都是陳亭

蓉跟妳簽的契約？)對。(沒有其他公司，陳亭蓉的公司或是

妳講的立恆建設公司的其他人員跟妳接洽？)沒有，其實我

不認識立恆公司的所有的人，那時候我進去就只有銷售中

心。(就只有陳亭蓉跟妳接洽？)對。」等語（見本院卷第19

6頁至201頁）。

　⑵而證人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到庭證稱：「【（提示本院

卷第99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其上『一樓前騎樓由連

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為何有如此記載？】我不

清楚。【（提示本院卷第103頁具結書）其上『楊景喬』之

署名是否為證人親簽？)是我簽的。(你簽名前是否已閱覽過

訴外人王姿媚簽訂之買賣契約內容全文？)有。(為什麼沒有

看到剛才99頁上面那個記載？)當時沒有這段文字。(一開始

沒有那個文字？)對。…我從頭到尾講，那時候王小姐要來

交屋，她一直覺得自己有車位，她也說當時我們陳小姐有跟

她寫文字的部分，但是那時候我們大家都不知道有文字的部

分在合約書上面，我們有請王小姐把文字內容拍給我們看。

我們看了之後，就覺得怎麼會有這個文字出現，公司就去問

陳小姐，陳小姐一開始說她不確定、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有

沒有寫，是不是她寫的，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問題有一個羅

生門，因為她沒寫王姿媚提供的證據，就是拍照的部分過

來，因為這個文字在建設公司方，他是沒有加註這些文字

的，只有在王姿媚的那份合約有寫這個文字，…。(你說買

賣的合約書，建設公司會保留一份，買方、賣方會各有一

份？)對。(賣方的部份上面沒有這樣的記載？)對。」等語

（見本院卷第244頁至247頁）。

　⑶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言，可見訴外人王姿媚簽訂房屋暨土地預

定買賣過程中，均係與被告洽談購屋事宜，被告並曾向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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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表示確定可在所購買1樓前之騎樓無償停車；又被告於本

院審理中自承系爭附加條款亦係由其書寫（見本院卷第152

頁、284頁）之事實。被告雖辯稱其書寫系爭附加條款前係

經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同意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

被告未能提出原告有事前同意或事後追認系爭附加條款之證

據，更與上開證人楊景喬之證言相悖。是被告辯稱其係聽從

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指示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被告並無

過失及逾越授權行為等語，並非可採。　

　⒉原告所受損害之範圍為何？

　⑴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

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⑵原告主張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約

解除，原告遂退還該戶之代銷費148,400元與杰奇公司一

情，固據其提出和解書、支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1頁

至112頁）。然證人王姿媚前已證述如賣方未能在契約書上

記載並擔保「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

語，則其不會簽訂買賣契約等語明確，是依證人王姿媚提出

之締約條件，根本無成立本件房地買賣契約之可能，則原告

公司自無可能自杰奇公司受領代銷費148,400元，是縱原告

有將本件代銷費148,400元返還杰奇公司，亦未造成原告實

際損害，原告即不得請求被告負賠償之責。

　⑶原告另主張被告應賠償行政人員費用損害80,000元等語，僅

提出自行計算之說明1紙，且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此復未

提出任何事證加以佐證，是尚無從以原告公司與杰奇公司之

和解內容，逕認定原告該部分損害是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

加條件所致，故認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⑷原告公司再主張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件，經原告公

司、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於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36,000

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買賣契約，故原告受有3

6,000之損害等語，並提出退戶協議書、和解協議書等為

證。此乃係因被告上揭行為，所產生之違約責任。故被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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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處理委任事務有逾越權限之情事，業如前述，並因此令原

告對外負擔違約之賠償責任，則被告就此部分之損害，即應

對委任人即原告負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負36,000元

之賠償責任，應屬有理。

　⑸原告主張被告應將銷售本件預售屋獎金共48,625元返還原告

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獎金表列表、匯款單為證(進本院卷第2

75頁至278頁)，而被告對於其受領原告公司獎金一節則不爭

執。查本件房地買賣契約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行為

而解除，已如前述，則被告因本件房地買賣契約所受領獎金

之法律上原因即已不存在，是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返還原告所給付之之前開獎金，依法即屬有據。　　

　㈢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則依前揭規定，原告

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2月11日（見本院

卷第1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

利息，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委任契約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84,625元（計算式：36,000元＋48,625元＝84,625

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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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

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

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

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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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263號
原      告  新意盛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學毅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宜律師
被      告  陳亭蓉  
訴訟代理人  周弘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4,625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7，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4,62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1日承作訴外人杰奇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杰奇公司)「閱好書房」建案(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預售屋銷售業務，為順利推動銷售業務，原告委任被告為銷售人員處理上開「閱好書房」建案預售屋銷售工作，兩造訂有不動產銷售委託書，委任期間自110年8月28日至110年11月28日止，到期後展延委任期間到111年6月30日。
　㈡被告與訴外人王姿媚於110年11月29日就「閱好書房」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地，簽訂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而在簽訂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後之某時，被告竟逾越權限在買方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6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上，擅自註記「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 陳亭蓉 110/11/29」等文字(下稱系爭附加條款)，代表建商即杰奇公司承諾讓王姿媚無償專用其所購買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屋前騎樓供作停車位使用。
　㈢王姿媚在113年9月5日將其購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其子即訴外人許嘉壕，杰奇公司與許嘉壕於113年11月間對保時，許嘉壕持被告在契約書上加註之系爭附加條款，要求杰奇公司必須保證其所購房屋前可以專用停車，才同意配合辦理對保手續。經原告、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在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新臺幣(下同)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買賣契約。又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約解除，原告遂退還該戶之代銷費148,400元（計算式：N1戶原始底價742萬元2％＝148,400元)，並賠償行政人員費用損害80,000元，共計228,400元（計算式：148,400元＋80,000元＝228,400元）予杰奇公司。原告就此部分，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
　㈣另被告因銷售本件預售屋，從原告處領得銷售獎金計48,625元【計算式：(NI戶總價820萬元－廚具14,000元－仲介費81,860元)6‰＝48,625元】，該戶房地買賣既已解除，被告應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返還48,625元與原告等語。
　㈤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3,025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底間，受任於原告公司擔任「閱好書房」預售屋專案之銷售業務，依當時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指示之行銷方式對客戶銷售預售屋，工作內容係向客戶說明房地買賣契約書之各項約定條件及內容，並無單獨代表公司與客戶簽約之權，此由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58頁即附件21之具結書，除現場業務代表簽名外，尚需現場專案經理簽名，可見被告經手之每件專案銷售業務，在與客戶洽談簽約前均需專案經理同意，且在建設公司接待中心係由專案經理主導與客戶簽約，被告對於買賣條件之議定並無任何裁量權限。
　㈡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為1式2份，先由王姿媚在2份契約書上簽名用印後，再由專案經理楊景喬將有買方簽名之契約書上呈由原告公司負責人徐啟訓、杰奇公司負責人林文堂審核用印完畢，契約即為成立。而王姿媚在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上簽名的時間，係在110年11月29日之前，惟簽名後因遲未給付房屋頭期款，故建設公司在審核合約後，雖已先行在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上用印(下稱建商保留之契約為A契約，交由買方留存之契約為B契約)，故未將用印後之B契約交還給王姿媚留存，而將B契約交由原告公司保留，若王姿媚未於期間內給付頭期款，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即無法成立。
　㈢王姿媚即於110年11月29日前往接待中心，將票面金額26,000元支票25張、3萬元支票1張、23,000元支票5張、25,000元支票1張，共計32張支票交付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用以給付房屋頭期款，王姿媚並要求將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9頁(即附件8)分管特約第3條之約定，特別加註於第36頁(即附件5)之「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楊景喬現場表示同意，且楊景喬告知建設公司授權銷售業務可承諾客戶，建物1樓前空地得作為停車位使用，故楊景喬於簽收完作為頭期款之支票後返回辦公室，欲拿取B契約交付王姿媚時，即在辦公室內指示被告在附件5「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被告當時有詢問是否也需要在A契約上加註(A契約當時由建設公司保管)，楊景喬回以：「客戶既然要求，就在她的契約書上幫她寫一下沒有關係」等語，此即為系爭附加條款僅存在B契約，卻未記載在建商保管之A契約上之緣由。被告遂聽從指示在房屋預定買賣契約附件5「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為系爭附加條款，被告並無過失及逾越授權行為，自不應承擔本件賠償及返還銷售獎金之責。
　㈢原告稱杰奇公司與買方解除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後，原告公司退還杰奇公司代銷費148,400元，自應提出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成立時，原告受領杰奇公司代銷費用148,400元之證據。又原告賠償予杰奇公司之行政損失費用80,000元，則因該 項行政損失費用性質，非屬杰奇公司因解除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所受損害，自非屬本件損害賠償之範圍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委任被告為銷售人員處理原告所承作杰奇公司之「閱好書房」建案預售屋銷售工作，兩造訂有不動產銷售委託書，委任期間自110年8月28日至110年11月28日止，到期後展延委任期間到111年6月30日。被告與王姿媚於110年11月29日就「閱好書房」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地，簽訂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被告在買方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6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上註記系爭附加條款。嗣王姿媚在113年9月5日將其購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許嘉壕，杰奇公司與許嘉壕於113年11月間對保時，許嘉壕持系爭附加條款，要求杰奇公司必須保證其所購房屋前可以專用停車，才同意配合辦理對保手續。經原告、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在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買賣契約，業據原告提出委託銷售及廣告企劃合約書、不動產銷售委託書、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退戶協議書、和解協議書、支票、和解書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原告又主張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約解除，而有違反受任人義務之事，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前揭加註系爭附加條款之行為，是否在原告授權同意之範圍內？如原告未授權同意，原告所受損害之範圍為何？茲分述如下：
　⒈被告前揭加註系爭附加條款之行為，非原告授權同意之範圍內：
　⑴查證人即王姿媚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結證稱：「【（提示本院卷第99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其上『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為何有如此記載？何以得做如此記載？當初與你接洽簽訂買賣契約為何人？】當初要買這個房子，我走進接洽中心跟陳亭蓉接洽，我的業務人員陳亭蓉那時候跟我說，我們是一樓，不能買地下車位，但是我們的前面是可以停車的，我當初看中的是Ｍ戶兩個就7米8的寬度，她跟我說可以停兩台車還有機車，因此我還介紹別人去買我的隔壁。（妳是買大樓的一樓？)對，它是夾層，就一、二樓。（不能買地下停車位？）對。（但有騎樓？）對，那時候我不知道是騎樓，反正陳亭蓉說我前面可以停車，我那時候也因為金額比較多考慮很久，預售屋要建四年，我很怕到時候會有不確定，我又找了我朋友一起買，我和我朋友一起去的時候，我再次跟陳亭蓉確認。（第一次陳亭蓉已經跟妳說騎樓可以停車？)對。（妳當下有簽約嗎？)沒有，我第一次沒有簽約，是後來我又找朋友去的時候，一起買的時候，我有簽約，之後我再找我朋友，我們一起去跟陳亭蓉再做確認，陳亭蓉一直跟我們確認有，可是後來我看合約書的時候，我說『這樣子寫不行，我說你們要給我正確合理，就是我確定可以停』，所以我的合約書拿回去的時候就已經有那些字，但是那些字是誰寫的，我不知道，我沒有當場看。（妳的意思是一開始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並沒有手寫的記載，但是妳就跟她說一定要記載？)在預售中心看合約書，我沒有拿走的時候，是沒有寫的，我就離開了，我說如果沒有那個，我就不簽約。(妳說如果沒有白紙黑字寫上去，妳不簽約？)對，我就沒有要買，然後陳亭蓉說要跟公司確認，可是她說她有跟公司確認，確定可以，我再去拿合約書的時候，其實我回去沒有很注意去翻那個合約書，我回去就是把它放著，可是等到他們有argue ，我們付預期款給立恆建設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公司是原告新意盛，因為跟我們簽約的是立恆建設公司。(然後如何？)我們有一個『閱好書院』的群組，當時在付第一年、第二年都沒有什麼問題，一次要付二十幾期，我是把20幾張票一起開出去給立恆建設，我開給他們之後，我其實沒有去看，都是過票，等到最後他們要交的時候，我還問他說我家前面的車位，他說沒有，那只是有使用權，他說只有使用，如果管委會有人有意見或有爭議，我們就不能停，我說怎麼跟當初說的不一樣。(什麼叫『跟當初說的不一樣』？)跟當初業務人員陳亭蓉跟我說的不一樣。(陳亭蓉如何跟妳說？)她說前面可以停車，而且有使用權，可以無償使用。(妳本身有『無償使用權』？)我們買一樓的都這樣。(買一樓的，對於前面的騎樓都有無償使用權？)對，而且我跟我朋友一起去，我朋友也可以作證，他本來也要跟我一起退，只是他的上面沒有寫那些，因為他先把合約書拿走了，他上面就是沒有那些話，所以立恆建設沒有要無償退還，我是立恆建設有無償退還，就是我所繳出去的錢給我，再加3萬多元的補償。(妳說一開始在簽約的時候，沒有另外手寫上去，所以妳就跟陳亭蓉說『妳這樣沒有白紙黑字寫，我不要買』？)是。沒有寫得很清楚，我不要買，後來她說她要跟公司問，我就回去了。(契約呢？)我沒有拿走，我的契約都是最後拿的，而且因為這個事情我還去了很多趟。(妳沒有拿契約走？)對。(妳簽名了嗎？)我還沒簽，我都沒有簽，我蓋章也是最後，我蓋章跟簽名是分兩次。(妳說沒有寫妳就不簽，然後如何？)對，我就走了，後來銷售中心陳亭蓉就電話給我，她有跟公司確認，確定那個車位是我們的，我就說『好，如果妳確定我就買』，我去的時候，當下我就看到那些字。(就如剛才給妳看的，已經有寫字在上面了？)對，我看到那些字我當然就拿走了，我覺得這樣可以，我就買了，我就覺得ok，以後四年就不會有爭議，我也知道他們是代銷，如果他們走了我要找誰。(妳一開始就跟陳亭蓉說沒有白紙黑字寫在上面，妳不要買？)對。(然後陳亭蓉跟妳說，她會問公司？)對。(她有找誰出來處理嗎？還是她跟妳說是誰可以保證？)其實我在銷售中心的時候，陳亭蓉進去找人的時候。(陳亭蓉找主管？)對，找主管，我有看到就只有一個男生。( 剛才這位？)不是。(是否剛才在庭的另外一位證人？)不是。好像是立恆建設的人，因為我去跟他們解約的時候，是那一個立恆建設的人跟我做解約。(所以至始至終都是陳亭蓉跟妳簽的契約？)對。(沒有其他公司，陳亭蓉的公司或是妳講的立恆建設公司的其他人員跟妳接洽？)沒有，其實我不認識立恆公司的所有的人，那時候我進去就只有銷售中心。(就只有陳亭蓉跟妳接洽？)對。」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至201頁）。
　⑵而證人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到庭證稱：「【（提示本院卷第99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其上『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為何有如此記載？】我不清楚。【（提示本院卷第103頁具結書）其上『楊景喬』之署名是否為證人親簽？)是我簽的。(你簽名前是否已閱覽過訴外人王姿媚簽訂之買賣契約內容全文？)有。(為什麼沒有看到剛才99頁上面那個記載？)當時沒有這段文字。(一開始沒有那個文字？)對。…我從頭到尾講，那時候王小姐要來交屋，她一直覺得自己有車位，她也說當時我們陳小姐有跟她寫文字的部分，但是那時候我們大家都不知道有文字的部分在合約書上面，我們有請王小姐把文字內容拍給我們看。我們看了之後，就覺得怎麼會有這個文字出現，公司就去問陳小姐，陳小姐一開始說她不確定、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有沒有寫，是不是她寫的，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問題有一個羅生門，因為她沒寫王姿媚提供的證據，就是拍照的部分過來，因為這個文字在建設公司方，他是沒有加註這些文字的，只有在王姿媚的那份合約有寫這個文字，…。(你說買賣的合約書，建設公司會保留一份，買方、賣方會各有一份？)對。(賣方的部份上面沒有這樣的記載？)對。」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至247頁）。
　⑶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言，可見訴外人王姿媚簽訂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過程中，均係與被告洽談購屋事宜，被告並曾向王姿媚表示確定可在所購買1樓前之騎樓無償停車；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系爭附加條款亦係由其書寫（見本院卷第152頁、284頁）之事實。被告雖辯稱其書寫系爭附加條款前係經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同意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未能提出原告有事前同意或事後追認系爭附加條款之證據，更與上開證人楊景喬之證言相悖。是被告辯稱其係聽從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指示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被告並無過失及逾越授權行為等語，並非可採。　
　⒉原告所受損害之範圍為何？
　⑴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⑵原告主張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約解除，原告遂退還該戶之代銷費148,400元與杰奇公司一情，固據其提出和解書、支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1頁至112頁）。然證人王姿媚前已證述如賣方未能在契約書上記載並擔保「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則其不會簽訂買賣契約等語明確，是依證人王姿媚提出之締約條件，根本無成立本件房地買賣契約之可能，則原告公司自無可能自杰奇公司受領代銷費148,400元，是縱原告有將本件代銷費148,400元返還杰奇公司，亦未造成原告實際損害，原告即不得請求被告負賠償之責。
　⑶原告另主張被告應賠償行政人員費用損害80,000元等語，僅提出自行計算之說明1紙，且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此復未提出任何事證加以佐證，是尚無從以原告公司與杰奇公司之和解內容，逕認定原告該部分損害是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件所致，故認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⑷原告公司再主張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件，經原告公司、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於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買賣契約，故原告受有36,000之損害等語，並提出退戶協議書、和解協議書等為證。此乃係因被告上揭行為，所產生之違約責任。故被告既於處理委任事務有逾越權限之情事，業如前述，並因此令原告對外負擔違約之賠償責任，則被告就此部分之損害，即應對委任人即原告負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負36,000元之賠償責任，應屬有理。
　⑸原告主張被告應將銷售本件預售屋獎金共48,625元返還原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獎金表列表、匯款單為證(進本院卷第275頁至278頁)，而被告對於其受領原告公司獎金一節則不爭執。查本件房地買賣契約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行為而解除，已如前述，則被告因本件房地買賣契約所受領獎金之法律上原因即已不存在，是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所給付之之前開獎金，依法即屬有據。　　
　㈢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2月11日（見本院卷第1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委任契約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4,625元（計算式：36,000元＋48,625元＝84,625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263號

原      告  新意盛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學毅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宜律師

被      告  陳亭蓉  

訴訟代理人  周弘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4,625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7，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4,625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1日承作訴外人杰奇建設有限公司（下稱

    杰奇公司)「閱好書房」建案(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

    000地號土地)預售屋銷售業務，為順利推動銷售業務，原告

    委任被告為銷售人員處理上開「閱好書房」建案預售屋銷售

    工作，兩造訂有不動產銷售委託書，委任期間自110年8月28

    日至110年11月28日止，到期後展延委任期間到111年6月30

    日。

　㈡被告與訴外人王姿媚於110年11月29日就「閱好書房」編號B

    區第1樓N戶房地，簽訂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而在簽訂

    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後之某時，被告竟逾越權限在買方房屋預

    定買賣契約第36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上，擅自註

    記「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 陳亭蓉 11

    0/11/29」等文字(下稱系爭附加條款)，代表建商即杰奇公

    司承諾讓王姿媚無償專用其所購買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屋前

    騎樓供作停車位使用。

　㈢王姿媚在113年9月5日將其購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其子即訴外

    人許嘉壕，杰奇公司與許嘉壕於113年11月間對保時，許嘉

    壕持被告在契約書上加註之系爭附加條款，要求杰奇公司必

    須保證其所購房屋前可以專用停車，才同意配合辦理對保手

    續。經原告、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在原告同意給付許嘉

    壕新臺幣(下同)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買

    賣契約。又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

    約解除，原告遂退還該戶之代銷費148,400元（計算式：N1

    戶原始底價742萬元2％＝148,400元)，並賠償行政人員費用

    損害80,000元，共計228,400元（計算式：148,400元＋80,00

    0元＝228,400元）予杰奇公司。原告就此部分，依民法第544

    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

　㈣另被告因銷售本件預售屋，從原告處領得銷售獎金計48,625

    元【計算式：(NI戶總價820萬元－廚具14,000元－仲介費81,8

    60元)6‰＝48,625元】，該戶房地買賣既已解除，被告應依

    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返還48,625元與原告等語。

　㈤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3,025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底間，受任於原告公司擔任

    「閱好書房」預售屋專案之銷售業務，依當時原告公司專案

    經理楊景喬指示之行銷方式對客戶銷售預售屋，工作內容係

    向客戶說明房地買賣契約書之各項約定條件及內容，並無單

    獨代表公司與客戶簽約之權，此由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58

    頁即附件21之具結書，除現場業務代表簽名外，尚需現場專

    案經理簽名，可見被告經手之每件專案銷售業務，在與客戶

    洽談簽約前均需專案經理同意，且在建設公司接待中心係由

    專案經理主導與客戶簽約，被告對於買賣條件之議定並無任

    何裁量權限。

　㈡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為1式2份，先由王姿媚在2份契約書上簽

    名用印後，再由專案經理楊景喬將有買方簽名之契約書上呈

    由原告公司負責人徐啟訓、杰奇公司負責人林文堂審核用印

    完畢，契約即為成立。而王姿媚在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上簽

    名的時間，係在110年11月29日之前，惟簽名後因遲未給付

    房屋頭期款，故建設公司在審核合約後，雖已先行在房地預

    定買賣契約書上用印(下稱建商保留之契約為A契約，交由買

    方留存之契約為B契約)，故未將用印後之B契約交還給王姿

    媚留存，而將B契約交由原告公司保留，若王姿媚未於期間

    內給付頭期款，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即無法成立。

　㈢王姿媚即於110年11月29日前往接待中心，將票面金額26,000

    元支票25張、3萬元支票1張、23,000元支票5張、25,000元

    支票1張，共計32張支票交付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用

    以給付房屋頭期款，王姿媚並要求將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9

    頁(即附件8)分管特約第3條之約定，特別加註於第36頁(即

    附件5)之「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楊景喬現場表示同

    意，且楊景喬告知建設公司授權銷售業務可承諾客戶，建物

    1樓前空地得作為停車位使用，故楊景喬於簽收完作為頭期

    款之支票後返回辦公室，欲拿取B契約交付王姿媚時，即在

    辦公室內指示被告在附件5「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加

    註系爭附加條款，被告當時有詢問是否也需要在A契約上加

    註(A契約當時由建設公司保管)，楊景喬回以：「客戶既然

    要求，就在她的契約書上幫她寫一下沒有關係」等語，此即

    為系爭附加條款僅存在B契約，卻未記載在建商保管之A契約

    上之緣由。被告遂聽從指示在房屋預定買賣契約附件5「汽

    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為系爭附加條款，被告並無過失及

    逾越授權行為，自不應承擔本件賠償及返還銷售獎金之責。

　㈢原告稱杰奇公司與買方解除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後，原告公司

    退還杰奇公司代銷費148,400元，自應提出房地預定買賣契

    約成立時，原告受領杰奇公司代銷費用148,400元之證據。

    又原告賠償予杰奇公司之行政損失費用80,000元，則因該 

    項行政損失費用性質，非屬杰奇公司因解除房地預定買賣契

    約所受損害，自非屬本件損害賠償之範圍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委任被告為銷售人員處理原告所承作杰奇公司之

    「閱好書房」建案預售屋銷售工作，兩造訂有不動產銷售委

    託書，委任期間自110年8月28日至110年11月28日止，到期

    後展延委任期間到111年6月30日。被告與王姿媚於110年11

    月29日就「閱好書房」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地，簽訂房屋暨

    土地預定買賣契約，被告在買方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6頁「

    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上註記系爭附加條款。嗣王姿媚

    在113年9月5日將其購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許嘉壕，杰奇公

    司與許嘉壕於113年11月間對保時，許嘉壕持系爭附加條款

    ，要求杰奇公司必須保證其所購房屋前可以專用停車，才同

    意配合辦理對保手續。經原告、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在

    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

    地買賣契約，業據原告提出委託銷售及廣告企劃合約書、不

    動產銷售委託書、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退戶協議書

    、和解協議書、支票、和解書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

    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原告又主張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

    約解除，而有違反受任人義務之事，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

    ，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

    前揭加註系爭附加條款之行為，是否在原告授權同意之範圍

    內？如原告未授權同意，原告所受損害之範圍為何？茲分述

    如下：

　⒈被告前揭加註系爭附加條款之行為，非原告授權同意之範圍

    內：

　⑴查證人即王姿媚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結證稱：「【（提示本院

    卷第99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其上『一樓前騎樓由連

    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為何有如此記載？何以得

    做如此記載？當初與你接洽簽訂買賣契約為何人？】當初要

    買這個房子，我走進接洽中心跟陳亭蓉接洽，我的業務人員

    陳亭蓉那時候跟我說，我們是一樓，不能買地下車位，但是

    我們的前面是可以停車的，我當初看中的是Ｍ戶兩個就7米8

    的寬度，她跟我說可以停兩台車還有機車，因此我還介紹別

    人去買我的隔壁。（妳是買大樓的一樓？)對，它是夾層，

    就一、二樓。（不能買地下停車位？）對。（但有騎樓？）

    對，那時候我不知道是騎樓，反正陳亭蓉說我前面可以停車

    ，我那時候也因為金額比較多考慮很久，預售屋要建四年，

    我很怕到時候會有不確定，我又找了我朋友一起買，我和我

    朋友一起去的時候，我再次跟陳亭蓉確認。（第一次陳亭蓉

    已經跟妳說騎樓可以停車？)對。（妳當下有簽約嗎？)沒有

    ，我第一次沒有簽約，是後來我又找朋友去的時候，一起買

    的時候，我有簽約，之後我再找我朋友，我們一起去跟陳亭

    蓉再做確認，陳亭蓉一直跟我們確認有，可是後來我看合約

    書的時候，我說『這樣子寫不行，我說你們要給我正確合理

    ，就是我確定可以停』，所以我的合約書拿回去的時候就已

    經有那些字，但是那些字是誰寫的，我不知道，我沒有當場

    看。（妳的意思是一開始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並沒有手

    寫的記載，但是妳就跟她說一定要記載？)在預售中心看合

    約書，我沒有拿走的時候，是沒有寫的，我就離開了，我說

    如果沒有那個，我就不簽約。(妳說如果沒有白紙黑字寫上

    去，妳不簽約？)對，我就沒有要買，然後陳亭蓉說要跟公

    司確認，可是她說她有跟公司確認，確定可以，我再去拿合

    約書的時候，其實我回去沒有很注意去翻那個合約書，我回

    去就是把它放著，可是等到他們有argue ，我們付預期款給

    立恆建設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公司是原告新意盛

    ，因為跟我們簽約的是立恆建設公司。(然後如何？)我們有

    一個『閱好書院』的群組，當時在付第一年、第二年都沒有什

    麼問題，一次要付二十幾期，我是把20幾張票一起開出去給

    立恆建設，我開給他們之後，我其實沒有去看，都是過票，

    等到最後他們要交的時候，我還問他說我家前面的車位，他

    說沒有，那只是有使用權，他說只有使用，如果管委會有人

    有意見或有爭議，我們就不能停，我說怎麼跟當初說的不一

    樣。(什麼叫『跟當初說的不一樣』？)跟當初業務人員陳亭蓉

    跟我說的不一樣。(陳亭蓉如何跟妳說？)她說前面可以停車

    ，而且有使用權，可以無償使用。(妳本身有『無償使用權』

    ？)我們買一樓的都這樣。(買一樓的，對於前面的騎樓都有

    無償使用權？)對，而且我跟我朋友一起去，我朋友也可以

    作證，他本來也要跟我一起退，只是他的上面沒有寫那些，

    因為他先把合約書拿走了，他上面就是沒有那些話，所以立

    恆建設沒有要無償退還，我是立恆建設有無償退還，就是我

    所繳出去的錢給我，再加3萬多元的補償。(妳說一開始在簽

    約的時候，沒有另外手寫上去，所以妳就跟陳亭蓉說『妳這

    樣沒有白紙黑字寫，我不要買』？)是。沒有寫得很清楚，我

    不要買，後來她說她要跟公司問，我就回去了。(契約呢？)

    我沒有拿走，我的契約都是最後拿的，而且因為這個事情我

    還去了很多趟。(妳沒有拿契約走？)對。(妳簽名了嗎？)我

    還沒簽，我都沒有簽，我蓋章也是最後，我蓋章跟簽名是分

    兩次。(妳說沒有寫妳就不簽，然後如何？)對，我就走了，

    後來銷售中心陳亭蓉就電話給我，她有跟公司確認，確定那

    個車位是我們的，我就說『好，如果妳確定我就買』，我去的

    時候，當下我就看到那些字。(就如剛才給妳看的，已經有

    寫字在上面了？)對，我看到那些字我當然就拿走了，我覺

    得這樣可以，我就買了，我就覺得ok，以後四年就不會有爭

    議，我也知道他們是代銷，如果他們走了我要找誰。(妳一

    開始就跟陳亭蓉說沒有白紙黑字寫在上面，妳不要買？)對

    。(然後陳亭蓉跟妳說，她會問公司？)對。(她有找誰出來

    處理嗎？還是她跟妳說是誰可以保證？)其實我在銷售中心

    的時候，陳亭蓉進去找人的時候。(陳亭蓉找主管？)對，找

    主管，我有看到就只有一個男生。( 剛才這位？)不是。(是

    否剛才在庭的另外一位證人？)不是。好像是立恆建設的人

    ，因為我去跟他們解約的時候，是那一個立恆建設的人跟我

    做解約。(所以至始至終都是陳亭蓉跟妳簽的契約？)對。(

    沒有其他公司，陳亭蓉的公司或是妳講的立恆建設公司的其

    他人員跟妳接洽？)沒有，其實我不認識立恆公司的所有的

    人，那時候我進去就只有銷售中心。(就只有陳亭蓉跟妳接

    洽？)對。」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至201頁）。

　⑵而證人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到庭證稱：「【（提示本院

    卷第99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其上『一樓前騎樓由連

    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為何有如此記載？】我不

    清楚。【（提示本院卷第103頁具結書）其上『楊景喬』之署

    名是否為證人親簽？)是我簽的。(你簽名前是否已閱覽過訴

    外人王姿媚簽訂之買賣契約內容全文？)有。(為什麼沒有看

    到剛才99頁上面那個記載？)當時沒有這段文字。(一開始沒

    有那個文字？)對。…我從頭到尾講，那時候王小姐要來交屋

    ，她一直覺得自己有車位，她也說當時我們陳小姐有跟她寫

    文字的部分，但是那時候我們大家都不知道有文字的部分在

    合約書上面，我們有請王小姐把文字內容拍給我們看。我們

    看了之後，就覺得怎麼會有這個文字出現，公司就去問陳小

    姐，陳小姐一開始說她不確定、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有沒有

    寫，是不是她寫的，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問題有一個羅生門

    ，因為她沒寫王姿媚提供的證據，就是拍照的部分過來，因

    為這個文字在建設公司方，他是沒有加註這些文字的，只有

    在王姿媚的那份合約有寫這個文字，…。(你說買賣的合約書

    ，建設公司會保留一份，買方、賣方會各有一份？)對。(賣

    方的部份上面沒有這樣的記載？)對。」等語（見本院卷第2

    44頁至247頁）。

　⑶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言，可見訴外人王姿媚簽訂房屋暨土地預

    定買賣過程中，均係與被告洽談購屋事宜，被告並曾向王姿

    媚表示確定可在所購買1樓前之騎樓無償停車；又被告於本

    院審理中自承系爭附加條款亦係由其書寫（見本院卷第152

    頁、284頁）之事實。被告雖辯稱其書寫系爭附加條款前係

    經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同意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

    被告未能提出原告有事前同意或事後追認系爭附加條款之證

    據，更與上開證人楊景喬之證言相悖。是被告辯稱其係聽從

    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指示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被告並無

    過失及逾越授權行為等語，並非可採。　

　⒉原告所受損害之範圍為何？

　⑴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

    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⑵原告主張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約

    解除，原告遂退還該戶之代銷費148,400元與杰奇公司一情

    ，固據其提出和解書、支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1頁至1

    12頁）。然證人王姿媚前已證述如賣方未能在契約書上記載

    並擔保「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

    則其不會簽訂買賣契約等語明確，是依證人王姿媚提出之締

    約條件，根本無成立本件房地買賣契約之可能，則原告公司

    自無可能自杰奇公司受領代銷費148,400元，是縱原告有將

    本件代銷費148,400元返還杰奇公司，亦未造成原告實際損

    害，原告即不得請求被告負賠償之責。

　⑶原告另主張被告應賠償行政人員費用損害80,000元等語，僅

    提出自行計算之說明1紙，且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此復未

    提出任何事證加以佐證，是尚無從以原告公司與杰奇公司之

    和解內容，逕認定原告該部分損害是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

    加條件所致，故認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⑷原告公司再主張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件，經原告公司

    、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於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36,000元

    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買賣契約，故原告受有36,0

    00之損害等語，並提出退戶協議書、和解協議書等為證。此

    乃係因被告上揭行為，所產生之違約責任。故被告既於處理

    委任事務有逾越權限之情事，業如前述，並因此令原告對外

    負擔違約之賠償責任，則被告就此部分之損害，即應對委任

    人即原告負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負36,000元之賠償

    責任，應屬有理。

　⑸原告主張被告應將銷售本件預售屋獎金共48,625元返還原告

    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獎金表列表、匯款單為證(進本院卷第2

    75頁至278頁)，而被告對於其受領原告公司獎金一節則不爭

    執。查本件房地買賣契約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行為

    而解除，已如前述，則被告因本件房地買賣契約所受領獎金

    之法律上原因即已不存在，是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返還原告所給付之之前開獎金，依法即屬有據。　　

　㈢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則依前揭規定，原

    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2月11日（見本

    院卷第1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

    延利息，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委任契約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84,625元（計算式：36,000元＋48,625元＝84,625元

    ），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

    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

    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

    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263號

原      告  新意盛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學毅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宜律師

被      告  陳亭蓉  

訴訟代理人  周弘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4,625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7，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4,62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1日承作訴外人杰奇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杰奇公司)「閱好書房」建案(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預售屋銷售業務，為順利推動銷售業務，原告委任被告為銷售人員處理上開「閱好書房」建案預售屋銷售工作，兩造訂有不動產銷售委託書，委任期間自110年8月28日至110年11月28日止，到期後展延委任期間到111年6月30日。

　㈡被告與訴外人王姿媚於110年11月29日就「閱好書房」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地，簽訂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而在簽訂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後之某時，被告竟逾越權限在買方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6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上，擅自註記「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 陳亭蓉 110/11/29」等文字(下稱系爭附加條款)，代表建商即杰奇公司承諾讓王姿媚無償專用其所購買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屋前騎樓供作停車位使用。

　㈢王姿媚在113年9月5日將其購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其子即訴外人許嘉壕，杰奇公司與許嘉壕於113年11月間對保時，許嘉壕持被告在契約書上加註之系爭附加條款，要求杰奇公司必須保證其所購房屋前可以專用停車，才同意配合辦理對保手續。經原告、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在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新臺幣(下同)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買賣契約。又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約解除，原告遂退還該戶之代銷費148,400元（計算式：N1戶原始底價742萬元2％＝148,400元)，並賠償行政人員費用損害80,000元，共計228,400元（計算式：148,400元＋80,000元＝228,400元）予杰奇公司。原告就此部分，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

　㈣另被告因銷售本件預售屋，從原告處領得銷售獎金計48,625元【計算式：(NI戶總價820萬元－廚具14,000元－仲介費81,860元)6‰＝48,625元】，該戶房地買賣既已解除，被告應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返還48,625元與原告等語。

　㈤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3,025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底間，受任於原告公司擔任「閱好書房」預售屋專案之銷售業務，依當時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指示之行銷方式對客戶銷售預售屋，工作內容係向客戶說明房地買賣契約書之各項約定條件及內容，並無單獨代表公司與客戶簽約之權，此由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58頁即附件21之具結書，除現場業務代表簽名外，尚需現場專案經理簽名，可見被告經手之每件專案銷售業務，在與客戶洽談簽約前均需專案經理同意，且在建設公司接待中心係由專案經理主導與客戶簽約，被告對於買賣條件之議定並無任何裁量權限。

　㈡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為1式2份，先由王姿媚在2份契約書上簽名用印後，再由專案經理楊景喬將有買方簽名之契約書上呈由原告公司負責人徐啟訓、杰奇公司負責人林文堂審核用印完畢，契約即為成立。而王姿媚在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上簽名的時間，係在110年11月29日之前，惟簽名後因遲未給付房屋頭期款，故建設公司在審核合約後，雖已先行在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上用印(下稱建商保留之契約為A契約，交由買方留存之契約為B契約)，故未將用印後之B契約交還給王姿媚留存，而將B契約交由原告公司保留，若王姿媚未於期間內給付頭期款，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即無法成立。

　㈢王姿媚即於110年11月29日前往接待中心，將票面金額26,000元支票25張、3萬元支票1張、23,000元支票5張、25,000元支票1張，共計32張支票交付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用以給付房屋頭期款，王姿媚並要求將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9頁(即附件8)分管特約第3條之約定，特別加註於第36頁(即附件5)之「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楊景喬現場表示同意，且楊景喬告知建設公司授權銷售業務可承諾客戶，建物1樓前空地得作為停車位使用，故楊景喬於簽收完作為頭期款之支票後返回辦公室，欲拿取B契約交付王姿媚時，即在辦公室內指示被告在附件5「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被告當時有詢問是否也需要在A契約上加註(A契約當時由建設公司保管)，楊景喬回以：「客戶既然要求，就在她的契約書上幫她寫一下沒有關係」等語，此即為系爭附加條款僅存在B契約，卻未記載在建商保管之A契約上之緣由。被告遂聽從指示在房屋預定買賣契約附件5「汽車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為系爭附加條款，被告並無過失及逾越授權行為，自不應承擔本件賠償及返還銷售獎金之責。

　㈢原告稱杰奇公司與買方解除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後，原告公司退還杰奇公司代銷費148,400元，自應提出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成立時，原告受領杰奇公司代銷費用148,400元之證據。又原告賠償予杰奇公司之行政損失費用80,000元，則因該 項行政損失費用性質，非屬杰奇公司因解除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所受損害，自非屬本件損害賠償之範圍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委任被告為銷售人員處理原告所承作杰奇公司之「閱好書房」建案預售屋銷售工作，兩造訂有不動產銷售委託書，委任期間自110年8月28日至110年11月28日止，到期後展延委任期間到111年6月30日。被告與王姿媚於110年11月29日就「閱好書房」編號B區第1樓N戶房地，簽訂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被告在買方房屋預定買賣契約第36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上註記系爭附加條款。嗣王姿媚在113年9月5日將其購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許嘉壕，杰奇公司與許嘉壕於113年11月間對保時，許嘉壕持系爭附加條款，要求杰奇公司必須保證其所購房屋前可以專用停車，才同意配合辦理對保手續。經原告、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在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買賣契約，業據原告提出委託銷售及廣告企劃合約書、不動產銷售委託書、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退戶協議書、和解協議書、支票、和解書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原告又主張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約解除，而有違反受任人義務之事，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前揭加註系爭附加條款之行為，是否在原告授權同意之範圍內？如原告未授權同意，原告所受損害之範圍為何？茲分述如下：

　⒈被告前揭加註系爭附加條款之行為，非原告授權同意之範圍內：

　⑴查證人即王姿媚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結證稱：「【（提示本院卷第99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其上『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為何有如此記載？何以得做如此記載？當初與你接洽簽訂買賣契約為何人？】當初要買這個房子，我走進接洽中心跟陳亭蓉接洽，我的業務人員陳亭蓉那時候跟我說，我們是一樓，不能買地下車位，但是我們的前面是可以停車的，我當初看中的是Ｍ戶兩個就7米8的寬度，她跟我說可以停兩台車還有機車，因此我還介紹別人去買我的隔壁。（妳是買大樓的一樓？)對，它是夾層，就一、二樓。（不能買地下停車位？）對。（但有騎樓？）對，那時候我不知道是騎樓，反正陳亭蓉說我前面可以停車，我那時候也因為金額比較多考慮很久，預售屋要建四年，我很怕到時候會有不確定，我又找了我朋友一起買，我和我朋友一起去的時候，我再次跟陳亭蓉確認。（第一次陳亭蓉已經跟妳說騎樓可以停車？)對。（妳當下有簽約嗎？)沒有，我第一次沒有簽約，是後來我又找朋友去的時候，一起買的時候，我有簽約，之後我再找我朋友，我們一起去跟陳亭蓉再做確認，陳亭蓉一直跟我們確認有，可是後來我看合約書的時候，我說『這樣子寫不行，我說你們要給我正確合理，就是我確定可以停』，所以我的合約書拿回去的時候就已經有那些字，但是那些字是誰寫的，我不知道，我沒有當場看。（妳的意思是一開始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並沒有手寫的記載，但是妳就跟她說一定要記載？)在預售中心看合約書，我沒有拿走的時候，是沒有寫的，我就離開了，我說如果沒有那個，我就不簽約。(妳說如果沒有白紙黑字寫上去，妳不簽約？)對，我就沒有要買，然後陳亭蓉說要跟公司確認，可是她說她有跟公司確認，確定可以，我再去拿合約書的時候，其實我回去沒有很注意去翻那個合約書，我回去就是把它放著，可是等到他們有argue ，我們付預期款給立恆建設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公司是原告新意盛，因為跟我們簽約的是立恆建設公司。(然後如何？)我們有一個『閱好書院』的群組，當時在付第一年、第二年都沒有什麼問題，一次要付二十幾期，我是把20幾張票一起開出去給立恆建設，我開給他們之後，我其實沒有去看，都是過票，等到最後他們要交的時候，我還問他說我家前面的車位，他說沒有，那只是有使用權，他說只有使用，如果管委會有人有意見或有爭議，我們就不能停，我說怎麼跟當初說的不一樣。(什麼叫『跟當初說的不一樣』？)跟當初業務人員陳亭蓉跟我說的不一樣。(陳亭蓉如何跟妳說？)她說前面可以停車，而且有使用權，可以無償使用。(妳本身有『無償使用權』？)我們買一樓的都這樣。(買一樓的，對於前面的騎樓都有無償使用權？)對，而且我跟我朋友一起去，我朋友也可以作證，他本來也要跟我一起退，只是他的上面沒有寫那些，因為他先把合約書拿走了，他上面就是沒有那些話，所以立恆建設沒有要無償退還，我是立恆建設有無償退還，就是我所繳出去的錢給我，再加3萬多元的補償。(妳說一開始在簽約的時候，沒有另外手寫上去，所以妳就跟陳亭蓉說『妳這樣沒有白紙黑字寫，我不要買』？)是。沒有寫得很清楚，我不要買，後來她說她要跟公司問，我就回去了。(契約呢？)我沒有拿走，我的契約都是最後拿的，而且因為這個事情我還去了很多趟。(妳沒有拿契約走？)對。(妳簽名了嗎？)我還沒簽，我都沒有簽，我蓋章也是最後，我蓋章跟簽名是分兩次。(妳說沒有寫妳就不簽，然後如何？)對，我就走了，後來銷售中心陳亭蓉就電話給我，她有跟公司確認，確定那個車位是我們的，我就說『好，如果妳確定我就買』，我去的時候，當下我就看到那些字。(就如剛才給妳看的，已經有寫字在上面了？)對，我看到那些字我當然就拿走了，我覺得這樣可以，我就買了，我就覺得ok，以後四年就不會有爭議，我也知道他們是代銷，如果他們走了我要找誰。(妳一開始就跟陳亭蓉說沒有白紙黑字寫在上面，妳不要買？)對。(然後陳亭蓉跟妳說，她會問公司？)對。(她有找誰出來處理嗎？還是她跟妳說是誰可以保證？)其實我在銷售中心的時候，陳亭蓉進去找人的時候。(陳亭蓉找主管？)對，找主管，我有看到就只有一個男生。( 剛才這位？)不是。(是否剛才在庭的另外一位證人？)不是。好像是立恆建設的人，因為我去跟他們解約的時候，是那一個立恆建設的人跟我做解約。(所以至始至終都是陳亭蓉跟妳簽的契約？)對。(沒有其他公司，陳亭蓉的公司或是妳講的立恆建設公司的其他人員跟妳接洽？)沒有，其實我不認識立恆公司的所有的人，那時候我進去就只有銷售中心。(就只有陳亭蓉跟妳接洽？)對。」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至201頁）。

　⑵而證人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到庭證稱：「【（提示本院卷第99頁汽車停車位使用權切結書）其上『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為何有如此記載？】我不清楚。【（提示本院卷第103頁具結書）其上『楊景喬』之署名是否為證人親簽？)是我簽的。(你簽名前是否已閱覽過訴外人王姿媚簽訂之買賣契約內容全文？)有。(為什麼沒有看到剛才99頁上面那個記載？)當時沒有這段文字。(一開始沒有那個文字？)對。…我從頭到尾講，那時候王小姐要來交屋，她一直覺得自己有車位，她也說當時我們陳小姐有跟她寫文字的部分，但是那時候我們大家都不知道有文字的部分在合約書上面，我們有請王小姐把文字內容拍給我們看。我們看了之後，就覺得怎麼會有這個文字出現，公司就去問陳小姐，陳小姐一開始說她不確定、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有沒有寫，是不是她寫的，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問題有一個羅生門，因為她沒寫王姿媚提供的證據，就是拍照的部分過來，因為這個文字在建設公司方，他是沒有加註這些文字的，只有在王姿媚的那份合約有寫這個文字，…。(你說買賣的合約書，建設公司會保留一份，買方、賣方會各有一份？)對。(賣方的部份上面沒有這樣的記載？)對。」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至247頁）。

　⑶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言，可見訴外人王姿媚簽訂房屋暨土地預定買賣過程中，均係與被告洽談購屋事宜，被告並曾向王姿媚表示確定可在所購買1樓前之騎樓無償停車；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系爭附加條款亦係由其書寫（見本院卷第152頁、284頁）之事實。被告雖辯稱其書寫系爭附加條款前係經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同意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未能提出原告有事前同意或事後追認系爭附加條款之證據，更與上開證人楊景喬之證言相悖。是被告辯稱其係聽從原告公司專案經理楊景喬指示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被告並無過失及逾越授權行為等語，並非可採。　

　⒉原告所受損害之範圍為何？

　⑴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⑵原告主張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致購屋糾紛終至契約解除，原告遂退還該戶之代銷費148,400元與杰奇公司一情，固據其提出和解書、支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1頁至112頁）。然證人王姿媚前已證述如賣方未能在契約書上記載並擔保「一樓前騎樓由連接住戶停車專用無償使用」等語，則其不會簽訂買賣契約等語明確，是依證人王姿媚提出之締約條件，根本無成立本件房地買賣契約之可能，則原告公司自無可能自杰奇公司受領代銷費148,400元，是縱原告有將本件代銷費148,400元返還杰奇公司，亦未造成原告實際損害，原告即不得請求被告負賠償之責。

　⑶原告另主張被告應賠償行政人員費用損害80,000元等語，僅提出自行計算之說明1紙，且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此復未提出任何事證加以佐證，是尚無從以原告公司與杰奇公司之和解內容，逕認定原告該部分損害是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件所致，故認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⑷原告公司再主張因被告擅自加註系爭附加條件，經原告公司、杰奇公司與許嘉壕協調，於原告同意給付許嘉壕36,000元之條件下，許嘉壕同意解除房地買賣契約，故原告受有36,000之損害等語，並提出退戶協議書、和解協議書等為證。此乃係因被告上揭行為，所產生之違約責任。故被告既於處理委任事務有逾越權限之情事，業如前述，並因此令原告對外負擔違約之賠償責任，則被告就此部分之損害，即應對委任人即原告負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負36,000元之賠償責任，應屬有理。

　⑸原告主張被告應將銷售本件預售屋獎金共48,625元返還原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獎金表列表、匯款單為證(進本院卷第275頁至278頁)，而被告對於其受領原告公司獎金一節則不爭執。查本件房地買賣契約因被告越權加註系爭附加條款行為而解除，已如前述，則被告因本件房地買賣契約所受領獎金之法律上原因即已不存在，是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所給付之之前開獎金，依法即屬有據。　　

　㈢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2月11日（見本院卷第1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委任契約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4,625元（計算式：36,000元＋48,625元＝84,625元），及自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